
农业发展基金开发项目管理办法 

 

1989 年 9 月 12 日，国务院 

 

前言 

国务院决定利用农业发展基金，对我国成片的、增产潜力较大的农用土地资源，有计划、有步骤

地进行综合开发，以扩大耕在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农产品总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

为了搞好农业开发，提高基金使用效益，必须按项目进行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项目确立 

第一条 立项原则。 

以增加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总量，增强农业发展后劲为主要目标；以改造中低产田，开垦宜

农荒地，推广农、林、水科技成果为主要内容；对水土资源较好，潜力大、投资少、见效快和效

益高的项目优先综合开发；集中资金，量力而行，开发一片，成效一片；既要讲求经济效益，又

要讲求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第二条 立项程序。 

（一）项目的层次。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分为总项目、分项目、子项目 3 个层次。省级人民政府或

国务院有关部门向国家土地开发建设基金管理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承包

开发的项目为总项目；地（市）、县或省级有关厅（局）向省级承包开发的项目为分项目；开发

建设单位向地（市）、县承包开发的项目为子项目； 

（二）项目建议书。总项目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农业、林业、水利、农业区划、土地管理、环

保、农业银行等有关部门以及科研、设计单位，根据本地区水土资源、农业生产布局、农业区划

等情况，在调查研究、收集资料、现场勘察、初步分析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经过方案比选

后，向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提出农业综合开发项目建议书。其主要内容：项目提出的背景，包

括自然、社会、经济、农林水等现状；开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建设范围、地点、规模、主要措

施；综合开发和治理的工程量和工作量；所需资金估算及其来源；新增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初步

分析；组织领导。省级项目建议书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一式 10 份，同时抄报国家计委、财政

部、农业部、林业部、水利部、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国家土地管理局、农业银行总行等有关部

门各 2 份。各有关部门向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初审意见，办公室如集有关部门共同

审查，报请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审批； 

（三）设计任务书。省级人民政府的项目建议书，经原则同意后，要依据批准的开发范围、建设

规模、资金数额、工程项目（制图定位）、新增生产能力和综合效益，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编制

农业开发项目设计任务书。 

总项目的设计任务书，经省级人民政府或土地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专家评估、论证，并将

结论随同设计任务书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审查，并报



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审批后，总项目正式确立。分项目、子项目的确立，由各地参照上述程序

办理。分项目、子项目的扩初设计或实施方案，由上一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有关部门

审批。 

国务院有关部门申请立项的项目建议书和设计任务书，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审批。在批准的

设计任务书规模内的扩初设计或实施方案，由各主管部门审批，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备案。 

 

二、项目管理 

第三条 计划管理。 

（一）年度计划的编报和审批。编报年度计划的依据是经批准的项目设计任务书、扩初设计或实

施方案。总项目的年度计划，由省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于前 1 年的第

4 季度编制，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审查后下达。分项目、子项目的年度计划，由省级

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批； 

（二）年度计划的实施和检查。各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有关部门，按批准的年度计划组

织实施，并经常进行监督、检查，帮助解决存在的问题。省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国务院

有关部门每半年将开发建设进度上报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三）年度计划的调整，应报原批准单位审批。 

第四条 资金管理。 

（一）按项目按进度拨（借）款。 

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省、自治区、直辖市总项目的拨（借）款，根据农业发展基金

“先收后支”原则，结合当地开发工作进度、配套资金落实情况及耕地占用税和预算调节基金收

交情况分期进行。省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地（市）、县分项目的拨（借）款，照此办

理。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配套资金先存后用的办法，即先把配套资金存入银行，由银行开具存

款数额证明，交验后再拨（借）款。拨到县以下单位的资金，存入当地农业银行或信用社。 

地（市）、县级土地开发办公室对子项目的拨（借）款，要有 20％左右的工程承包费，留在工程

竣工验收合格后结算补齐。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报帐拨（借）款”办法。实行这个办法的，

可以先拨（借）一定比例的资金，具体比例由地（市）、县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同有关部门

商定。 

农业银行的专项贷款，由农业银行根据批准的项目计划，按农业银行贷款管理办法办理。有的开

发项目，农业发展基金与贷款可结合安排，但不要每个具体项目都搞“拼盘”； 

（二）按项目独立核算。各项目都应实行独立核算。核算每个项目的费用支出和资金、物料的

收、支、结余数额。一个项目有多种资金来源的，可统一核算分别报帐。项目投资和计划供应的

物资，必须专款专用、专物专用。项目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编报财务会计报表，逐级汇总上报； 



（三）加强财务监督检查。各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和审计、财政部门以及业务主管部门，

都要加强对建设单位的财务监督检查。好的经验要及时推广，对存在问题要及时研究处理。 

第五条 物资管理。国家土地开发基金所需统配物资，列入国家物资供应计划。地方安排的配套资

金和农业银行贷款所需物资，列入地方物资供应计划。用于土地开发的物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截留或挪用。 

第六条 组织机构。凡国家立项开发的地区，都要设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政府主要领导同志任

组长，计委、农委、财政、农业、水利、林业、土地管理、农业银行等有关部门领导同志参加。

领导小组下设精干的办公室，办理日常工作。 

 

三、竣工验收 

第七条 竣工验收的依据和内容。按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扩初设计或实施方案，由各级土地开发领

导小组组织有关单位，或授权有关部门，按照竣工验收的有关规定进行验收。验收的主要内容： 

（一）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指标：扩大耕地面积，改造中低产田面积，新增排灌面积，改善排灌

面积，扩大优良品种种植面积，新增防护林面积，新增农田林网面积，技术培训人次等； 

（二）粮、棉、油等农产品新增生产能力； 

（三）经济、社会、生态效益总的考核评价。 

第八条 竣工验收的层次和要求。 

（一）子项目、分项目的竣工验收，分别由地（市）、县土地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验收，

其上一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有关部门派员参加。专业性项目，委托上一级专业主管部门

验收。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对验收情况进行检查和抽查； 

（二）总项目的验收。由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组织有关部门验收。专业性项目验收由国务院有

关部门办理； 

（三）所在项目的竣工验收，都要有正式竣工验收报告，并报上一级主管部门批准。 

 

四、附 则 

第九条 省级土地开发领导小级可根据本办法的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抄报

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 

第十条 本办法由国家土地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解释，并在执行中不断完善。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